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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证监局推进上市公司规范治理总结分析 

安徽证监局公司监管处 

近年来，安徽局始终将推动辖区上市公司规范公司治理作

为重点工作来抓，围绕公司治理老话题，关注新问题，探索新

实践，从提炼应知应会、从严监管行动和发挥治理合力等方面，

着力抓好公司治理落地。 

一、提炼应知应会，以“十个应当、十个不得”引导公司

治理规范 

针对部分上市公司治理落实不佳，规则学习掌握难度大的

客观现实，以及规范公司治理“防范先行”的实践思考，安徽

局坚持监管关口前移，持续加大规范公司治理的督导力度。 

（一）主动化繁为简，提炼“十个应当、十个不得”底线

性规范要求进行宣讲。围绕公司治理要求，选取“独立性、信

息披露、财务核算、权益变动、内幕信息管理、关联交易、董

监高履职、规范股票买卖、杜绝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”等十个

方面，梳理提炼出“应当”与“不得”事项，并借助海报张贴、

媒体报道、辖区监管交流群分享、微信 H5页面转载推广等线上

线下方式进行治理规范普及和讲解，帮助上市公司及董监高人

员高效、简便地知悉和遵守底线性治理要求。 

（二）加强培训引导，唤醒上市公司规范治理的自觉意识。

联合辖区上市公司协会，邀请高校教授进行公司治理专题交流

讲座，开展走进上市公司“高管讲堂”、董监高“点对点”公

司治理宣讲交流等系列活动，累计对 500 余人次董监高、实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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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人进行了培训，通过对《准则》的修订介绍和公司治理专

题培训，促使上市公司认清监管形势，自觉将公司治理的规范

要求入脑入心。 

（三）坚持管少管精，充分发挥关键少数内部自治的表率

作用。今年以来，通过邀请媒体和协会共同见证的方式，对 15

家主要为重组类以及新上市类公司的 105 余名董监高、实际控

制人，开展了“十个应当、十个不得”规范运作承诺书现场签

署鉴证活动，督促上市公司关键人员强化责任意识，充分发挥

规范公司治理的带头表率作用，杜绝“一言堂”、“花瓶”现

象发生。推动辖区全部上市公司完成对全体董监高、控股股东

及实际控制人的规范运作承诺书自学和签名全覆盖，并要求留

存备查，同时，要求上市公司建立对新任董监高人员的常态化

规范运作培训机制，不断增强新人的规范意识。 

二、从严监管行动，推动上市公司治理不断完善 

针对个别公司治理不健全所引发的重组管控不力、制度不

完善、执行不力等治理问题，安徽局本着“让心存侥幸的人及

时收手，让做坏事的人必须付出代价”的理念，从严开展监管

行动，加大违规惩戒。 

（一）发挥监管压力传导，推动公司自我完善治理。向辖

区上市公司印发落实《准则》专项工作通知、部署落实《准则》

各项要求，并督促上市公司及时开展公司章程和控股股东及关

联方资金往来专项自查，推动上市公司对照《准则》及时修订

完善公司治理及内控制度，提升行动自觉。专项自查活动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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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来，辖区已有 40余家上市公司完成将党建工作写入公司章程

等治理制度修订工作。同时，针对《准则》81条要求中介机构

积极关注上市公司治理状况要求，通过下发年报审计风险提示，

现场走访、延伸检查等方式，督促中介机构发挥“看门人”作

用，将规范公司治理作为内控审计和持续督导的重要内容，协

助上市公司结合自身特点，探索形成良好治理实践。 

（二）强化治理新要求，引导公司责任履行。借助座谈交

流、调研等方式，将《公司法》修订与《准则》相结合，引导

上市公司通过股份回购、现金分红等，健全公司治理激励约束

机制和践行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要求。目前，辖区已有约 12家

上市公司将回购的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，有效激发了董监高

健全公司治理，服务公司长久发展的积极性。2018年，辖区 103

家上市公司中，共有 79 家公司实施了现金分红，分红金额达

182.09亿元，同比增长分别为 12.86%、91.67%。借助利润分红

使公司与投资者真正共享发展红利。对于《准则》中环境保护

和社会责任新要求，借助环保大督查反馈、董监高定期培训、

监管问询等方式，持续向上市公司传达治理新理念和 ESG 信息

披露新要求，去年以来，42家重点排污单位均披露了环境保护

相关信息。 

（三）加大检查和监管惩戒力度，从严整治治理乱象。日

常监管和现场检查中，始终将关联交易、同业竞争、关联方资

金往来、募集资金使用、现金分红、承诺履行、内幕信息防控

制度的建设及执行等治理情况作为关注重点，并安排专人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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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，同时，在监管执法中认真落实“三及时”要求，对发现

的治理乱象依法依规及时进行监管惩戒纠正。近两年来，已就

用印管理不严格、三会运作不规范、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不及

时等治理不规范事项，通过现场督导、下发监管关注函、监管

谈话等方式，推动公司整改完善；就内控失效所引发的信息披

露不准确、资金被占用、违规担保等违法违规问题事项，依法

依规对多家上市公司及相关责任人采取责令改正等行政监管措

施。去年以来，对中弘股份、盛运环保、新光圆成等 3 家涉嫌

违法的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及时进行立案查处，对相关实际控制

人采取联合惩戒，监管震慑效果明显，促进了其它公司及当事

人的警醒，推动了问题整改和市场出清。 

三、发挥治理合力，助力营造共同治理的良好氛围 

针对部分上市公司存在独立性不足等问题，安徽局在推动

公司治理时，注重发挥治理合力，通过尽可能扩大治理“统一

战线”方式，助力上市公司良好治理氛围的形成。 

（一）加强与投服中心及交易所的协作，推动优化公司治

理。《准则》要求机构投资者、中小投资者保护机构要积极行

使股东权利、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。对此，通过与投服

中心及交易所签署《工作合作备忘录》和《监管协作备忘录》，

在持股行权、现场检查、诉调对接等方面，推动发挥行政监管、

自律监管与股东自治的合力。近年来，通过与交易所联合开展

多家上市公司走访、检查，共同督导公司规范公司治理；在投

服中心通过持股行权向辖区 48 家上市公司发送股东建议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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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上，督促上市公司在分红政策、累计投票、计票、征集投

票权、股东权利等方面查漏补缺、整改完善。 

（二）发挥协会与媒体的外部监督作用，助力公司治理完

善。充分调动协会与媒体对公司治理的外部监督作用。指导辖

区上市公司协会征集、整理并筛选典型治理案例，形成宣传学

习材料，并组织会员到治理规范较好的上市公司进行现场学习、

交流，引导上市公司自觉对标、学习经验，规范完善公司治理。

针对《准则》中明确董事长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事务承担首要

责任要求，指导协会通过开展“董事长访谈”等活动，督促其

学习领会执行。鼓励新闻媒体客观发声，及时纠正不实、误导

性的报道，净化媒体环境。同时，注重发挥媒体监督作用，形

成市场监督压力，推动上市公司提升公司治理水平。 

（三）强化与地方政府部门的配合，共营良好治理环境。

以提升营商环境为契机，向省政府报送关于推动治理落实、强

化规范经营、规范股东行为的相关工作方案，并应邀对相关部

门进行培训。连续两年推动举办安徽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，

并就公司治理设立专场论坛，与国资、经信、商务、金融办等

政府部门及相关市场主体，共同交流公司治理理念和成功实践，

并对上市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做好专题研究，逐步强化公司治

理外部监管合力，夯实规范公司治理成果，营造良好治理氛围。 


